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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农垦西江乳业有限公司200吨/日乳制品产品易地搬

迁项目（一期）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1年 11月 12日，广西农垦西江乳业有限公司根据广西农垦西江乳业有限公

司 200吨/日乳制品产品易地搬迁项目（一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

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广西农垦西江乳业有限公司 200吨/日乳制品产品易地搬迁项目位于贵港市西江

科技创新产业城西七路 189号，属于新建项目。项目占地面积约 39241.99m2，分为

一期和二期建设，受市场需求影响，企业目前仅建设一期内容，建设生产车间、仓库、

研发检测楼、污水处理站、门卫室、锅炉房等，建设规模为日产乳制品 100吨。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广西农垦西江乳业有限公司于 2017年 08月 24日在广西贵港市港北区发展和改革局

进行了项目备案，项目代码为 2017-450802-14-03-023930。同时于 2018年 1月委托中科

森环企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编制了《广西农垦西江乳业有限公司 200吨/日乳制品产

品易地搬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18年 3月 22日取得贵港市港北区环境保护

局下发的环评批复文件，文件号为“港北环管[2018]11号”，批复同意项目建设。项目获得

批复后于 2020年 10月 28日开工建设，于 2021年 8月底竣工，在 2021年 9月开始对设

施和配套环保设施进行调试，该项目建设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项目已于 2021年 11

月 03日进行了排污许可申报并获得了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证编号为：

914508007884403775001R。项目从立项至调试过程中均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

等。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 11000万元，实际环保投资 690万元，占实际总投资额的 6.27%。

（四）验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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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验收范围包括广西农垦西江乳业有限公司 200吨/日乳制品产品易地搬迁项

目（一期）废气、废水、噪声及固体废物等相关内容。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环办［2015］52号文件要求：“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

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发生重大变动，且可能导致环境影响显著

变化（特别是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界定为重大变动。属于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

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不属于重大变动的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根据现场勘查，项目主要变动为：

①环评设计一期使用一台 4t/h的蒸汽锅炉，燃料为生物质成型颗粒，产生的锅炉

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35m排气筒排放。实际建设中一期使用一台 4t/h的蒸

汽锅炉，燃料为天然气，锅炉废气经节能器+冷凝器处理后通过 15m排气筒排放。天

然气属于清洁能源，废气排放浓度低，根据监测结果，废气可达标排放，对环境影响

不大，不属于重大变动。

②因实际生产需要，研发检测楼由环评设计 3层变为实际建设 5层，该辅助工程

不属于主要产污工序，不属于重大变动。

③环评预测废水产生量为 776.5m3/d，建议污水处理站设计处理能力为 1000m3/d；

实际生产废水量比环评预计要少，一期满负荷生产时废水产生量约为 240m3/d，二期

满负荷生产时废水产生量约为 240m3/d，污水处理站处理能力为 600m3/d，已预留二

期的废水处理能力，可满足实际生产需求，不属于重大变动。

参照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

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和《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

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号），本项目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

保护设施均未发生重大变化，以上变动未导致环境不利影响加重。因此，本项目不存

在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与生产废水一起通过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达到《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后排入园区管网，进入西江污水处理厂处理

后排入鲤鱼江。项目产生的废水对区域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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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废气

锅炉烟气经节能器+冷凝器处理后从 15m高的烟囱排放。无组织排放废气为生产

车间少量的发酵废气和污水处理站运行时产生的恶臭，通过加强通风、污水处理设备

封闭以及厂区绿化等防治措施来减少无组织恶臭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项目产生的废气

对周边影响不大。

（三）噪声

项目生产过程中噪声主要来源于乳制品生产过程中运行的设备以及锅炉运行过

程中的设备。采取的噪声防治措施有：①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置车间；②采用减

震、建筑隔声等措施；③加强工人的生产操作管理，减少或降低人为噪声的产生，加

强厂区绿化吸音降噪等。

项目厂区噪声源经厂房隔声，并采取设备减震，加强厂区绿化吸音降噪等措施后

项目厂界噪声值可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

类和 4类标准，对周围声环境影响较小。

（四）固体废物

项目运营期产生固体废物包括废弃包装材料和边角料、废奶及不合格品、污水处

理站污泥以及生活垃圾等。其中废弃包装材料和边角料外卖给废品收购站；废奶及不

合格品外卖给词料厂做饲料；污水处理站的污泥不属于危废，与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

交由环卫部门处理。因此，项目产生的各种固体废物均得到妥善处置，对周围环境产

生的影响较小。

（五）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1、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企业已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现已取得备案表，并成立应急救援小组，便

于应对生产过程产生的突发事件。

2、在线监测装置

企业已安装有废水在线监测系统。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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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与生产废水一起进入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监测结果表

明经处理后的废水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经处理后

废水排到园区管网由西江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后排到鲤鱼江。

2、废气

项目天然气锅炉废气采用节能器+冷凝器处理达标后通过 15m排气筒排放，监

测结果表明经处理后废气可达到《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71-2014）中

表 2燃气锅炉排放标准。

项目发酵废气和污水处理站恶臭通过加强通风、污水处理设备封闭、厂区绿化等

防治措施处理后呈无组织排放，监测结果中各监测因子均可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4554-1993）中新改扩建二级标准要求。

3、噪声

项目噪声源主要是各类生产设备和锅炉运行噪声时产生的噪声。设备采用低噪声

设备、合理布局、采用减震、隔声等措施可降低噪声的影响；根据监测结果可知，项

目东面和南面厂界噪声均可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 3类标准限值要求；西面和北面厂界噪声均可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1中 4类标准限值要求。

4、固体废物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包装材料和边角料外卖给废品收购站；废奶及不合

格品外卖给词料厂做饲料；污水处理站的污泥不属于危废，与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交

由环卫部门处理，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20）要求，不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

5、污染物排放总量

本项目不需申请污水总量控制指标。废气中需申请国家总量控制的污染物指标为

二氧化硫及氮氧化物。根据监测数据，项目满负荷运行状态下，SO2排放总量小于

0.01t/a，NOX的排放总量为 2.235t/a，满足环评总量控制指标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中未对周围环境质量的监测做要求，本项目基本落实

了环评文件和环评批复的各项环保治理措施，根据验收监测结果，项目所上环保治理

设施合理高效，废气达标排放，对周围大气环境影响不大。项目废水经污水处理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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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后达标排放，对周边水环境影响不大。厂界噪声经基础减振、厂房隔声等措施治理

后得到有效控制，对周边环境及厂区员工影响不大。固废全部得到综合利用及规范处

置。因此，项目投产后，对周围环境影响很小。

六、验收结论

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所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对项目逐

一对照核查，该项目不存在暂行办法中所列九种不得提出验收合格的情形。

编号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

单位不得提出验收合格
是否存在此项情况

1

未按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

决定要求建成环境保护设施，或者环境保护设施不

能与主体工程同时投产或者使用的；

本项目按要求编制了环境影响报告

表，并按照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建

成了环境保护设施，环境保护设施能

与主体工程同时投产使用。

2

污染物排放不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环境

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或者重点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要求的；

本项目废气、废水、噪声所有监测因

子均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3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经批准后，该建设项目

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

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建设单位

未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或者环境影响报

告书（表）未经批准的；

该项目未出现此项情形。

4
建设过程中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未治理完成，或

者造成重大生态破坏未恢复的；

建设过程中未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未

治理完成，也未造成重大生态破坏未

恢复的。

5
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建设项目，无证排污或者

不按证排污的；

企业纳入排污许可管理范围，已取得

排污许可证。

6

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依法应当分

期验收的建设项目，其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

者使用的环境保护设施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

能力不能满足其相应主体工程需要的；

本项目属于分期建设、分期验收项

目，目前仅建设一期内容，现有环境

保护设施能够满足其主体工程需要。

7

建设单位因该建设项目违反国家和地方环境保

护法律法规受到处罚，被责令改正，尚未改正完成

的；

该项目未出现此项情形。

8
验收报告的基础资料数据明显不实，内容存在

重大缺项、遗漏，或者验收结论不明确、不合理的；
验收监测资料齐全，验收结论明确。

9
其他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不得通过环

境保护验收的。
该项目未出现此项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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